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潮工信 (⒛24)26号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组织潮州市⒛zb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

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

项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

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区 )工信主管部门,市直有

关企业 :

根据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⒛25年广东省

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

项目库的通知》(粤工信技改函 〔⒛24〕 4号 )的文件要求 ,

现就组织潮州市⒛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

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支持范围和支持方式

支持范围和支持方式按照粤工信技改函 〔⒛⒛ 〕4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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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执行。

其中:设各奖励方式:结合我市产业布局、发展方向,

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生

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智能机

器人产业集群、前沿新材料产业集群、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

集群、安全应急与环保产业集群、精密仪器设各集群、新能

源产业集群等 1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从中选取符合条件的项

目开展竞争性评审遴选不超过 40个设各奖励项目纳入⒛⒛

年省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库。设各奖励入库项目不等同于最

终省级财政资金给予支持的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

项目同时积极申报技改金融政策,未获得设各奖励的技术改

造项目不影响其申报技改金融政策。同一申报主体同一年度

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设各奖励项目。

技改金融政策 (银行贷款贴
`惑

、保险增信补贴和融资租

赁补贴方式):2u3年 4月 1日 (含 )至 ⒛23年 12月 31日

(含 )期 间完工且符合技改金融政策申报条件的技术改造项

目,无论项目是否申报设各奖励方式,均可选择技改金融政

策中的一种支持方式进行申报,并按规定纳入 ⒛⒛ 年省级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库。

二、工作程序

(一 )项 目征集

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区 )工信主管部门要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组织辖区内项目库的申报工作,积极发动并

指导企业如实填写相关申报材料。项目申报由具有独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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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并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项目实施地按照通知要求如实填

写并提交申请报告及项目申请表等相关材料,按照注释填写

所属方向、所属行业、所属方式等信丿息,加盖单位公章送所

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二 )完工评价

1.提交完工评价申请。有意愿申报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

申报通知中完工评价工作指引 (附件 2)要求,及 时向属地

工信主管部门提交完工评价申请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及骑

缝章 (项 目设各佐证材料按照设各清单顺序号整理,逐个设

各佐证材料请按照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转固凭证—设

各照片一铭牌照片等的顺序排列整理 )。

2.严格审核把关。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各县 (区 )工

信主管部门要按照完工评价有关要求严格把关,对企业提交

的完工评价申请材料和项目的完整性、真实性、符合性进行

审核,在完工评价申请表上出具审查意见并加盖公章,对审

核上报结果负责。对经审核符合要求的项目请凤泉湖高新区

管委会和各县 (区 )工信主管部门于 4月 2日 前正式行文

向市工信局报送属地项目完工评价审核意见函 (一 式一份 ),

附上项目完工评价申请材料 (纸质材料一式五份及电子版

光盘一式一份,市直企业请直接报送市工信局 ),市 工信局

将按程序组织对项目进行完工评价和现场核查。

(三 )项 目库申报

1.提交入库申请材料。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各县 (区 )

工 信主管部门按本通知要求落实辖区内符合申报要求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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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单位按照项目库申请材料要求 (附件 4)要求及时向提交

入库申请材料 (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 项目申报通过纸

质和网上同步进行,网 上申报请登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一 数 字 工 信 平 台 (网 址 :

http∶ //210.而 .距 .21/ywtb— gzc/cms/i∩ dex,技术支持电话 :

1∞OgOS57引 )在线提交项目申请资料,申 报截止日期为⒛24

年 5月 13日 ,按省工信厅要求,未在规定时间登录平台提

交申请资料的项目不得纳入⒛25年省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库。

2.审核推荐。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区 )工信主

管部门对申请入库项目资料,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工信技改函

〔2V4〕 4号 等文件和本通知要求,加强审核力度,择优推

荐,对推荐项目的项目材料和项目的完整性、符合性、真实

性以及推荐结果负责。对经审核符合要求的项目请于⒛24

年 5月 13日 前正式行文推荐上报,附上项目申报资料、项

目汇总表 (附件 11)、 要件审查表 (附件 12)和资金绩效目

标表 (附件 13)加盖公章后报送至市工信局 (纸质材料一式

五份及电子版光盘一式一份 )。 市直企业请直接将正式申报

文和申报材料报市工信局。

3.项 目评审入库。市工信局将组织专家对凤泉湖高新区

和各县区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项目进行评审,按竞争性

评审分数进行排序,按有关程序遴选符合要求的项目入库。

三、严格把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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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照
“
谁推荐,谁负责

”
的原则,请凤泉湖高新

区和各县 (区 )工信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资金项目推荐审

核及项目管理主体责任,按照近期我局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

做好省级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和粤工信

技改函 〔⒛24〕 4号 等文件和本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把项目

推荐审核管理关,对项目和项目完工评价、入库申请资料的

完整性、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对项目推荐上报的结果负责。

通过
“
企查查

”
、
“
天眼查

”
、
“
信用中国

”
等,利 用信息化手

段、大数据方法密切了解项目单位的经营状况,进行综合研

判,推荐生产经营状况好、技术先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有贡献的企业项目入库,提高推荐入库项目的质量。后续负

责对资金项目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并做好项目后续跟踪、绩

效评价、政府审计等工作。

(二 )对项目完工评价申请材料和入库申报资料的复印

件要加强真实性核实,逐页与原件进行核实,在 申报材料中

逐页注明与原件的核实情况,并加盖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

各县 (区 )工信主管部门公章,对 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三 )请推荐单位对项目合规性等方面进行审查,项 目

合规性审查包括以下 4个方面:1.申 报设各奖励方式项目及

申报奖励的设各投资需未获得过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

资金的支持;申 报技改金融政策 (银行贷款贴
`急

、保险增项

补贴和融资租赁补贴 )等项目需未获得过省级技术改造资金

以外的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支持;同 一项目不存在

多头申报、重复申报情况;2。 不属于已获得省级企业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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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资金支持但未按规定完工验收的企业;3.项 目不属于淘汰

类和落后产能项目,不属于应办理节能审查而未进行节能审

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或未落实节能审查意见的项目;

4.按规定需进行环评、节能审查、安评及安全生产验收、施

工许科等必要审批手续齐全 (无 需相关手续的由企业提供说

明文件 )。 上述 4个方面事项由项目推荐单位核实后出具审

核意见书,作为要件材料,并在要件审查表中注明情况。

(四 )严格按照要件审查表 (附件 12)逐项进行审查 ,

出具要件审查表,加盖审核意见。

四、其他要求

(一 )加强政策宣传和申报服务。今年是省金融技改政

策实施的第一年,请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各县 (区 )工信

主管部门围绕省厅出台的政策新内容,加强政策宣贯,确保

企业对政策内容应知尽知,做好项目申报服务。同时,明 确

设各奖励入库项目不等同于最终省级财政资金给予支持的

项目。为做好政策宣传和申报服务,建立由各级工信主管部

门人员组成的潮州市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

障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政策服务团队,对辖区内企业申报

技术改造提供咨询服务,具体人员名单及联系电话详见附件

×。

(二 )如实提交项目申请材料。项目申请单位对照文件

的有关要求认真准各,如实提交项目完工评价申请资料和项

目申报资料,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等负责 ,

对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需 与原件相符,逐页注明
“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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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件相符,对齐真实性负责
”

字眼并加盖单位公章,如 出

现弄虚作假等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 )严格把握时间节点要求。请严格按时间要求和材

料要求上报,逾期或审核程序不完各未按要求上报的项目均

不予受理。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各县 (区 )工信主管部门

要按省财政厅
“
数字财政

”
系统有关要求及时上线填报入库

项目情况。

(四 )严守工作纪律。各级工信部门要进一步严明作风

和纪律,时刻紧绷廉政风险防控这根弦,以高度的政治敏锐

性和责任心管好用好财政专项资金,要始终把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和管理作为高风险监管,加强对专项资金管理关键岗位

和重点环节的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对在专项资金申报、管

理、使用过程中存在虚报、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单

位、个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 《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国 务院令 427号 )等 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进行严肃处理,涉及违法犯罪的,一旦发现按规定及时向

相关部门移交线索,进行处置。

我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事

宜,严禁各级工业和信
`惑
化主管部门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

理本资金项目申报,严禁项目单位接受任何机构或个人违规

服务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省级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不得用于

支付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代理协助项目申报的报酬。

附件 :1.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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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报支持方式 ;

2翊⒛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 ;

3.⒛⒛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请报告 (封面 );

4.⒛⒛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库申请材料要求 ;

5.⒛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表 ;

6.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各购置明细表 ;

7.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 (银行贷款贴
`息

方式 )项 目借款

明细表 ;

8创⒛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 (保险增信补贴方式 )项 目保费

明细表 ;

9.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 (融资租赁补贴方式 )项 目融资

租赁款明细表 ;

10.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承诺书 ;

11.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汇总表 ;



12.⒛⒛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入选项目库要件审查表 ;

13.⒛⒛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

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绩效目标表 ;

14.广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⒛24年广东

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企业技术改造 )项

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 ;

15.属 地工信部门政策服务联系人。

(市工信局联系人:邱镇伟、陈瀚,联系电话:⒉⒛∞6)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 :市财政局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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